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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5）沪 0115强清 105号

申请人：上海浦东机械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518号 15层。

法定代表人：马建立，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郑震捷，上海善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志卿，上海善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上海国成机械设备成套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

海市浦东新区沈家弄路 135号 18楼。

法定代表人：夏汉生。 

2025 年 4 月 12 日，申请人上海浦东机械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以上海国成机械设备成套发展有限公司已出现解散事由但逾期未

成立清算组自行清算为由，向本院申请对上海国成机械设备成套

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本院已公告通知了上海国成机械设

备成套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查明：被申请人上海国成机械设备成套发展有限公司于

1997年 5月 13日成立，系有限责任公司（国内控股），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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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00 万元，股东为上海浦东机械设备成

套有限公司和上海众成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期限为 1997

年 5 月 13 日至 2006 年 5 月 7 日，经营范围为：机电设备销售及

安装、通讯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建筑销售、装潢材料、金属

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厨房设备、车辆配件、百

货、五金交电、针纺织品的销售。目前，被申请人的工商信息显

示企业状态为 2008年 12月 16日吊销未注销。至今尚未成立清算

组。

本院认为, 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上海法院强

制清算与破产案件集中管辖的通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管

辖除上海金融法院管辖范围以外的企业住所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

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强制清算与破产

案件，被申请人的住所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故本院对本案具

有管辖权。被申请人的营业期限已过且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出现

了公司法规定的解散事由，至今未成立清算组自行清算，申请人

作为公司股东可以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对被申请人进行清算。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裁

定如下：

受理申请人上海浦东机械设备成套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上海

国成机械设备成套发展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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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定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袁蕾蕾

审　判　员　　　沈　洁

审　判　员　　　李　洁

二○二五年六月九日

书　记　员　　　沈泰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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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七十条 法人解散的，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清算义务人应当及

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

清算。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二百二十九条 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

（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

由出现；

（二）股东会决议解散；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五）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予以解散。

公司出现前款规定的解散事由，应当在十日内将解散事由通过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

第二百三十二条 公司因本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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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清算。董事为公司清算义务人，应当

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清算组由董事组成，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股东会决议另选他人

的除外。

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百三十三条 公司依照前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清算，逾期不成立清

算组进行清算或者成立清算组后不清算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

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组

织清算组进行清算。

公司因本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而解散的，作出吊销

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撤销决定的部门或者公司登记机关，可以申请人

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